附件1
【臺北新創旗艦基地】
生態系夥伴進駐申請表
	申請單位名稱
	

	統一編號（或法人登記編號）
	

	申請單位類型
(勾選；限1項)
	□創育機構                  □企業夥伴

	單位性質
（可複選）
	□ 大專校院／創育中心          □ 法人機構（工業、研究、創新型）
□ 創投／CVC         □ 專業服務單位（法律、會計、行銷、人資等）
□ 產業協會／法人團體          □ 科技企業／具創新驗證需求企業

	單位負責人
	姓名/職稱
	

	聯絡窗口
	姓名/職稱
	

	
	E-mail
	

	
	電話
	室內-               行動電話-

	登記地址
	

	通訊地址
	

	單位官方網站、社群連結（LinkedIn、FB、活動頁）
	

	可提供之服務類型
（可複選）
	□ 導師輔導     □ 課程與工作坊    □ 投資或募資媒合
□ 技術驗證、PoC、Prototype        □ 行銷或BD媒合
□ 法規、財稅、法律、IP 諮詢       □ 人力招募、企業管理
□ 其他：__________

	共同義務
（所有生態系夥伴皆須配合）
	□ 已確認理解並願意配合以下義務：
1. 須配合提供合作成效所需資料（媒合成果、人次、照片等）
2. 年度內須提供至少二位不同顧問師資；每季至少一次顧問服務
3. 免費使用本基地空間時，須於相關宣傳及現場標示本基地品牌識別
4. 所提供之資源不得重複申報其他政府補助案件

	創育機構之專屬義務
（申請此類別者須配合）
	□ 已確認理解並願意配合以下義務：
1. 每年提供一次育成資源（如課程／講座／工作坊／交流活動等）
2. 配合基地於合作單位場域辦理移地訓練

	企業夥伴之專屬義務
（申請此類別者須配合）
	□ 已確認理解並願意配合以下義務：
1. 每年促成至少二件與進駐單位之商業合作媒合案
2. 提供可驗證之書面合作成果（MOU、技術合作協議、訂單等）




【填寫說明】
· 申請單位應知悉並願意依合作類型履行本申請須知所列之共同義務及個別義務。
· 申請單位應確認所填資料之正確性與完整性，並指定可即時聯繫之窗口，以利後續審查及合作事宜。
附件2
【臺北新創旗艦基地】
生態系夥伴進駐計畫書
本範本僅供參考，申請單位可依據實際狀況增減項目
1、 單位簡介
申請單位簡介／成員簡歷／經營理念等

2、 專業能量與資源
(1) 單位擅長領域（技術研發、雲端或運算資源、投資佈局、專業服務等）
(2) 過往支持新創之案例（精簡即可）
(3) 可提供之顧問/師資名單及簡歷（至少2位）

3、 合作規劃（依申請類別義務方向填寫）
合作方式之初步規劃（如活動、工作坊辦理時程、課程規劃等）
* 本階段僅需提出合作方向，由營運團隊於後續協助確認細節

4、 是否有臨時座位或長期進駐需求（無則免填）
(1) 臨時座位（座位至多四席；單次申請以五個工作天為限）
(2) 長期進駐（座位至多四席、獨立辦公室以一間為限）
(3) 請填寫預估使用期間、席次與進駐人數
* 營運團隊將依現場空間供給狀況安排，不保證特定席次或時段之使用

5、 實績證明
申請單位須以附件形式檢附與本基地合作目的相關之實績證明文件，得包含但不限於以下類型資料：
(1) 過往輔導新創團隊之相關證明文件（如合作計畫說明、輔導成果摘要等）。
(2) 曾參與創新育成、加速器計畫、產業共創、技術驗證（PoC）、投資或策略合作之實績證明。
(3) 其他足以佐證申請單位實際合作經驗與資源提供能力之相關文件。
* 營運團隊得依實際需要，請單位補充或說明相關實績內容，作為審查參考依據。


附件3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臺北新創旗艦基地生態系夥伴進駐申請」作業流程圖
是
否
是否依限補正

	通知補件
提交合作提案
資料初審
不予受理
書面意見
送產業局核定
通過
簽約及進駐
是
否
得否補正
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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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生態系夥伴合作意向書(MOU)
立意向書人：	（以下簡稱甲方）
	（以下簡稱乙方）
茲因甲乙雙方因臺北新創旗艦基地而展開合作洽談，雙方同意基於誠信原則與互惠精神，共同簽署本意向書，作為未來合作關係之約定，並據以進一步協商合作事宜。
第1條  (合作方式與內容)
本基地與生態系夥伴建立合作關係，旨在透過資源整合與共享，推動新創輔導、場域合作、國際交流與產業鏈結，加速新創成長，強化城市創新與經濟動能。
甲乙雙方可另行簽訂正式合作契約，明確列舉合作項目、執行方式，詳細規範雙方權責與執行細節。
第2條  (保密義務)
雙方同意於協商、溝通及合作期間，如有交換機密資料之必要時，應另行簽署保密契約，善盡保密義務，並以合理且受到應有之法律保障下，維護所獲悉之一切機密資料不致外洩。
第3條  (效期與效力) 
本意向書自簽署日起生效，為期1年。
本意向書目的在於表達甲乙雙方合作意向與共識，除第二條保密條款外，其他條文均屬非約束性陳述，不構成具正式契約之拘束力。
第4條 (契約份數)
本意向書正本製作壹式貳份，由甲乙雙方各執壹份為憑。


立意向書人
甲　方：○○股份有限公司
代理人：
職稱：
統一編號：
地址：


乙　方： 
代理人： 
統一編號：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